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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常见被遗漏或不完整的资料披露 

     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香港联合交易所对上市发行人财务报告的审阅结果  
 

香港联合交易所 (“联交所”) 于 2017 年 7 月 14 日刊发了

第八份财务报表审阅计划 (“审阅计划”) 报告。該計畫审阅

了上市發行人的季度、中期及年度报告，以了解其是否

遵循《主板上市规则》 (“《主板规则》”) ( 及对等的《创

业板上市规则》)的披露要求、会计准则及《公司条例》

第 622 章(“ 新《公司条例》”) 的相关披露规定。  

本报告总结了审阅计划的主要发现，当中包括以风险寻

向的方式选出 100 份由上市发行人在 2016年 2 月至 2017

年4月期间发布的定期财务报告。作为今年的行业审阅主

题，联交所特别挑选出 19 家以经营零售及消费品业务为

主的发行人，并讨论在审阅其年报时的发现。 

联交所鼓励上市发行人注意本报告所述事宜，确保其财

务部门具备足够资源及培训，以执行财务汇报工作。 

主要发现及建议 

提供有助投资者的管理层评论  

上市发行人应提供清晰、容易理解及针对发行人本身情

况的管理层讨论及分析与业务审视，当中包括预期上市

发行人应配合的主要范畴：  

− 充分解释其表现，并准确指出其损益波动的理由； 

− 对属异常或重要的重大结余及交易作出评论； 

− 讨论并说明如何管理及缓解针对上市发行人经营环境

的主要风险；及 

− 呈列关键表现指标及非《香港财务报告准则》财务指

标时，应没有任何偏颇和不应比《香港财务报告准则》

的财务数据更为突出，并提供清晰的定义及与财务报

表中有关金额进行对帐。  

 

 
 

• 附录十六第 32(1) 至第 32(12) 段的最低披露规定当中包

括： 

- 集团的资金流动性及财政资源； 

- 借贷、所持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货币单位； 

- 所持的重大投资以及该等投资在会计年度内的表现和

前景； 

- 对分部信息作出评论，例如分部行业内部的发展、收

入及边际利润的变化等；及 

- 有关雇员人数及酬金政策的详情； 

• 根据新《公司条例》附表 5 进行业务审视而使用非《香

港财务报告准则》的关键表现指标时，与《香港财务报

告准则》的财务资料进行对帐； 

• 重大事件对相关重要结余及交易的性质和影响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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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控股公司本身的财务状况表； 

• 核数师的酬金 (包括非审计服务)；  

• 有关董事获准许的弥偿条文； 

• 应收帐款及应付帐款的帐龄分析的呈列基础； 

• 董事薪酬； 

• 财务报表具有核数师发出的非无保留意见；及 

• 采用《中国企业会计准则》编制的财务报告。 
 
 

财务报表具有核数师发出的非无保留意见 

上市发行人应在年报中加强有关核数师发出非无保留

意见的披露内容。关于审核范围的限制，上市发行人

应披露以下事项： 

− 引致核数师发出非无保留意见的原因； 

− 核数师要求发行人提供的相关数据或凭证； 

− 发行人未能向核数师提供上述数据或凭证的理由； 

− 审核委员会的意见，包括他们对主要判断的检讨以及

可有任何与管理层意见不一的地方；及 

− 董事为解决非无保留意见所采取的行动。 

厘定控制权或重大影响时所用的判断 

上市发行人应披露如何判断是否对其他实体拥有控制

权或具有重大影响及相关假设，特别是当结果有违行

使控制权和重大影响评估时对表决权设定的 50%和

20%百分比限额时。 

严谨评估资产减值 

上市发行人应确定资产减值测试是否适当，并确保资

产按不高于其可收回金额入账。其中一个减值迹象是

上市发行人资产净值的账面价值高于其市值。在进行

减值测试时，上市发行人的管理层必须恰当地分析及

判断评估减值测试所用的主要假设是否合理，不应只

依赖专业估值师或其他专家。 

 

 

 

 

 

于确认或拨回减值亏损时，上市发行人应根据《香港会

计准则》第 36 号 130 段披露信息。联交所提点： 

• 就导致确认或拨回减值亏损的事件及情况而作出的阐

释，应针对发行人本身的情况并与其有密切关连；  

• 应披露可收回金额及其是否属于公允价值减出售成本或

是属于使用价值； 

• 如果可收回金额属于公允价值减出售成本，发行人应披

露公允价值的计量、估值法及主要假设；及 

• 如果可收回金额属于使用价值，发行人应披露使用价值

的现行估计值和先前估计值所使用的折现率。 

《香港会计准则》第 36 号 134 段规定，若有任何现金产

生单位所获分配的商誉或无确定可用年限无形资产的帐

面金额占重大比重，上市发行人应就每一个有关现金产

生单位提供资料。联交所特别提点上市发行人应披露以

下资料：  

• 现金产生单位的可收回金额是否按使用价值抑或公允价

值减出售成本厘定； 

• 估计可收回金额时作出的主要假设；  

• 如何厘定主要假设（包括假设是否反映过往表现，或

（如适用）与外部资料来源一致）； 

• 用作推断现金流量预计的增长率及推断现金流量预计所

用的折现率；及 

• 若计算可收回金额的基准有所改变，发行人应披露改变

的详情及原因。 
 
应用已颁布但尚未生效的主要《香港财务报告准则》的

影响  

随着三项主要的新《香港财务报告准则》1 即将生效，联

交所预期发行人应在其即将发表的中期及年度财务报表

中，就其采用新准则逐步提供更多针对其本身情况的定

性及定量的信息。 

  

 

 

             资产减值亏损或拨回减值亏损的资料披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1. 《香港财务报告准则》第 9 号 “金融工具”、《香港财务报告准则》第 15 号 “客户合同收入” 及 《香港财务报告准则》第 16 号 “租赁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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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新订会计准则的资料披露 

 

 

 

关于应用全新或经修订《香港财务报告准则》的潜在影

响，联交所： 

• 建议列出所有已发布但尚未生效的《香港财务报告准

则》； 

• 要求表明除已讨论的准则外，所有其他已发布但尚未生

效的《香港财务报告准则》对其财务报表带来重大影响

之可能性極低； 

• 预期在即将发表的中期及年度财务报表中，就《香港财

务报告准则》第 9、第 15 和第 16 号，逐步提供更多针

对其本身情况的定性及定量的信息；  

• 鼓励披露其他新准则的实施，例如《香港财务报告准

则》第 17 号 “保险合同”；及 

• 鼓励咨询专业顾问及密切留意实施上述准则的进展。 
 

分部汇报 

联交所预期上市发行人在分部呈报及计算披露方面，按

照与管理层讨论及分析相同的基准去报告经营分部资料。

经营分部资料应 “从管理层的角度” 提供，并根据用来评

估经营分部绩效和决定如何分配经营分部资源时所使用

的内部资料进行披露。  

大部分经审阅的零售及消费品业务发行人拥有多元化业

务，并在不同地理区域经营。即使发行人只有单一报告

分部，也应按产品/服务及地理区域去披露实体范围的收

入资料，以及对主要客户的倚赖。    

新审计报告 
 
上市发行人应更加留意年报中有关关键审计事项的章节 

(例如财务报表及管理层讨论及分析)。在审计报告中披

露的任何关键审计事项一般应基于发行人在年报其他章

节已经披露的事宜。此外，发行人的审核委员会应就关

键审计事项、持续经营的相关事宜和其他重大事件，与

核数师进行深入的沟通。最后，上市发行人应确保载于

其年报内的其他信息是完备的，并于审计报告日期前提

供给核数师。 
 
联交所的建议是根据是次审阅挑选的上市发行人报告中

的特定信息披露为基础。因此，联交所在报告中提出有

关加强披露的建议，并不代表相关会计准则中最低披露

要求的完整列表。联交所鼓励上市发行人咨询其核数师

或专业顾问，以确保恰当采用会计和披露要求。
 

 

若您对本刊物所讨论的事项有任何查询，欢迎与毕马威资产市场咨询服务的下列合伙人联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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